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催  告  书
（行政强制执行适用）
巴税稽强催〔2026〕6号
[bookmark: _GoBack]新疆易达众鑫物流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4MA78104U32):
本机关于2025年7月4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巴税稽罚〔2025〕40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到国家税务总局若羌县税务局缴纳罚款103013.83元及加处罚款103013.83元;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你（单位）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王玉龙、廉滨
联系电话：18109965776、18099969630
地址：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塔指东路93号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中国银行旁）
执法人员（检查证号）： 王玉龙 新税稽6528191010
廉  滨 新税稽6528192002


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2026年1月8日  









[bookmark: _Toc73516730]税务文书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名称
	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
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适用）
巴税稽强催〔2026〕6号

	受送达人
	新疆易达众鑫物流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4MA78104U32)

	送达地点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

	代收人代收理由、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

	受送达人拒收理由
	年  月  日  时  分

	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

	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时  分

	填发税务机关
	（印章）      年  月  日  时  分


通用审批表
                                                编号：2026-067
	案件编号
	465280020240000081
	纳税人识别号
	91652824MA78104U32

	纳税人名称
	新疆易达众鑫物流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

	拟审批行为
	对欠缴罚款的纳税人没有按期缴纳进行催告

	拟使用文书
	《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适用）》（巴税稽强催〔2026〕6号）

	申请理由
	
新疆易达众鑫物流有限公司若羌分公司存在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缴纳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之规定，对欠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的纳税人没有按期缴纳进行催告通知。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承办部门审
核意见
	



年   月   日

	稽查局分管
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稽查局局长
意见
	



年   月   日







